
 

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独立意见 

 

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（临时）

会议于 2018 年 10 月 20 日召开，作为公司独立董事认真阅读了相关会议资料，

并对有关情况进行了详细了解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独立董

事工作制度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经过充分的讨论，现就关于公司以集

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相关事项发表以下独立意见： 

1、公司本次拟回购公司股份预案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

审议该事项的董事会会议表决程序合法、合规。 

2、公司基于对未来发展的信心，为维护全体股东利益，拟使用自有资金或

自筹资金回购部分股份，推动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回归，符合广大投资者的利益。 

3、本次回购的股份若部分用于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，有利于吸引和留

住优秀人才，有利于充分调动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人员的积极性。 

4、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、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，不会影响

公司的上市地位。 

综上，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合法、合规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

回购预案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。因此，我们同意本次回购股份预案，并同意将该

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特此发表独立意见。 

 

 

         独立董事：陈舒、卢馨、齐建国、章明秋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日  

 


